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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宗涉及在殘疾人士院舍發生的案件，律政司已於二○

一六年十月十七日在回覆傳媒查詢（回覆）時，解釋律政司對

被告撤銷檢控的原因，亦在其後數次回覆傳媒其他查詢時提供

相關資料。鑑於社會對該案的關注，律政司今日（十月二十七

日）作此綜合聲明，冀能有助公眾明白律政司決定撤銷檢控的

原因及消除若干誤解。 

 

檢控政策 

 

  根據《檢控守則》： 

 

控方必須在法律上有充分證據支持檢控，即是這些可接納和可

靠的證據，連同可從這些證據作出的任何合理推論，相當可能

會證明有關罪行。（5.4 段） 

 

驗證標準是：根據這些證據，是否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5.5

段） 



 

案件不符合這項驗證標準卻繼續進行檢控，便不合乎公眾利益。

（5.7 段） 

 

檢控人員有責任持續覆核已展開的檢控工作。隨情況有變，

假如在任何階段重新應用檢控驗證標準而顯示有關證據不再足

以確保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或繼續進行檢控不會符合社會公

義，便應停止檢控。（10.1 段） 

 

本案中女事主的證供 

 

  如事主適宜作供，其證言會是支持控罪的直接證據。 

 

  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中，證人須親自出庭在宣誓下作供，

其所見所言才可被法庭接納為證據，以證明其所見所言屬實。

否則，其所見所言在法律上只會被歸類為「傳聞證據」，不能

呈堂。故此，證人在聆訊前與其他人所作的會面紀錄，一般不

能獲接納為證據。 

 



  然而，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該《條例》）第 79C

條，除非有該條訂明的例外情況，否則法庭須就由一名「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的人」與一名警務人員、政府所僱用的社會工作

者或臨床心理學家之間的會面所作的錄影紀錄，給予許可，以

接納該紀錄作為證據。 

 

  該《條例》第 79C（4）條訂明的其中一個例外情況是「看

來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將不能出席接受盤問」。 

 

  該《條例》第 79C（6）（a）條另外規定： 

 

「某錄影紀錄獲接納— 

提出該紀錄作為證據的一方須傳召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人；」 

 

  在本案中，控方早在 2014 年 8 月 15 日已根據該《條例》

安排事主提供錄影紀錄，並預備向法庭申請許可，接納該紀錄

作為證據。相關申請文件其後亦已根據《電視直播聯繫及錄影

紀錄證據規則》（香港法例第 221J 章）向法庭提出。 



 

  然而，即使法庭給予許可，根據上述法律條文，控方仍須

傳召事主為證人以接受盤問，否則不能符合該《條例》第 79C

（4）的要求。 

 

  本案原定在 2015 年 2 月 2 日開審，但因事主因病入院，控

方首次向法庭申請押後審訊。其後在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間，控方先後 6次經醫院管理局替事主索取專科醫療報告，

以評估事主是否已從創傷後壓力症康復，並可接受盤問。在多

次的醫療診斷中，事主均被評定因上述狀況而不適宜出庭作供，

更有專科醫生指出，若強迫事主應訊，會對其精神狀況造成巨

大壓力，危害其復原機會。基於事主的健康狀況及上述專科醫

療報告內容，控方前後共 4 次向法庭申請押後案件。在今年年

初，控方更特別要求專科醫生就事主創傷後壓力症的復原展望，

提供專家意見。最終，控方在詳細考慮所有專家在超過一年內

所提供的意見，認為事主仍不適宜應訊作供，控方在可見的將

來，無法依照該《條例》第 79C（4）的要求，傳召事主為證人

以接受盤問。 

 



  有一康橋之家的院友曾經提供一段手機錄影，指事主在查

問下指被告曾侵犯她。上述法律考慮，同樣適用於這段錄像。

在法律上，在事主不能作供的情況下，相關錄像並不可被接納

為證供，以證明事主在錄像中稱曾發生的事情的確曾發生。再

者，在該段手機錄影中向事主查問的人並不是一名警務人員、

政府所僱用的社會工作者或臨床心理學家，片段不可根據該《條

例》呈堂。 

 

在不能傳召事主下所餘的環境證據 

 

  基於事主不適宜作供，控方須考慮在剔除事主所提供的錄

影紀錄後，餘下的證據能否仍令被告入罪。經詳細評估後，律

政司認為所餘證據沒合理機會證明被告干犯任何相關控罪，因

此才決定撤銷檢控。就有關證據的考量，控方亦有在反對被告

申請訟費時向法官提出，法官（在裁決書第 17 段）指出「控方

是在無奈情況下才撤銷對被告的指控」。現附上法官於 2016 年

10 月 4 日發出的「訟費申請裁決理由」（裁決書）。 

 

  裁決書第 11 段提及另一段錄像。該錄像長 1 分 11 秒，由



一院友在被告人辦公室外，透過辦公室的磨砂玻璃房門，以手

機嘗試拍攝房內情況。由於房門關閉，並是磨砂物料，影像並

不清晰，在缺乏房內的人的證供下，並不能證明曾發生任何非

法行為。控方在考慮案件證據時，及在最後決定撤控前，有非

常謹慎地考慮有關錄像。 

 

  有院內的閉路電視拍得被告與事主曾同在被告的辦公室內。

但因相關的片段完全拍不到房內發生的事情，其用處比上述的

錄像還少。 

 

  警方在被告的辦公室內搜得染有被告精液的紙巾。有關的

法證，控方亦有審慎考慮，並在反對被告申請訟費時向法官提

出。如法官在裁決書第 10 段指出，「警方在被告的辦公室內的

垃圾桶找到 6 張紙巾（P17 及 P18）。這些紙巾經化驗後證實有

人類精液。精液內的 DNA 和被告合，而這些精液內亦有被告

和 X 的 DNA 合的混合物。」然而，控方無法取得證據，證明

「混合物」如何出現，亦不能證明事主的 DNA 經何種途徑或在

甚麼情況下出現在「混合物」內，或事主的 DNA 源自她身體那

部分或那種體液。控方亦無證據排除被告的精液與事主的 DNA



是在不同時間沾在有關紙巾這可能性。 

 

  因此，上述的環境證據並沒有合理機會證明被告曾與事主

發生性行為，或被告曾非禮事主。律政司強調，撤控的決定，

並不單純因事主未能出庭，而是因律政司在對案件整體證據作

出最後評估後，認為在不能傳召事主下，所餘證據沒合理機會

證明任何相關控罪。若律政司認為所餘證據仍有合理機會證明

被告曾干犯任何控罪，絕不會撤銷檢控。 

 

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檢控案件——改革及前瞻 

 

  如律政司在回覆中指出，就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檢控

案件，律政司有既定程序處理。特別是，有關案件會被優先處

理。《對待受害者及證人的陳述書》（《陳述書》）訂明受害

者及證人（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所

享有的權利和應得的服務水平。《陳述書》就檢控人員如何保

障證人（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權益訂定守則及指引，

例如在有充分理由支持下，檢控人員會向法庭提出適當的申請，

包括當證人在庭上作供時，以屏障遮蔽證人、運用雙向閉路電



視，使證人可以在法庭外通過電視聯繫方式向法庭作證，及接

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證人的會面錄影紀錄為主問證供等。 

 

  但同時，在尊重法治的前提下，檢控人員亦須考慮被告人

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檢控人員有責任持續覆核已展開的檢控

工作。隨情況有變（就如在本案投訴人不適宜出庭作供，因

此不能讓辯方盤問），假如在任何階段重新應用檢控驗證標準

而顯示有關證據不再足以確保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或繼續進

行檢控不會符合社會公義，便應停止檢控。 

 

  律政司重申，律政司十分重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的權益。我們留意及關注到有關人士和團體提出的意見。就此，

我們會審視處理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檢控程序是

否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令他們的權益可以得到更佳的保障。 

 

  就「傳聞證據」相關法律的改革，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2009

年發表的《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證據報告書》（報告書）中

有詳細的建議。當中的一項，是賦予法庭酌情權，並在信納其

「可靠」性的情況下，接納因身體或精神狀況而不適宜作證人



的「傳聞證據」為證供。在有關報告書於 2009 年 9 月發表後，

律政司在 2012 年 4 月諮詢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並就

未來路向於 2012 年 5 月舉辦小型論壇，邀請司法機構、香港大

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代表參與。律政司現正根據上述諮詢

的結果擬備條例草案的工作草稿，以期展開下一階段的諮詢工

作，徵詢法律專業團體、司法機構，和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如

有關法律改革得以落實，會有助避免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未能出庭作供，而導致不能進行或繼續進行檢控的情況。 

 

  希望上文的解釋能釋除公眾對案件的疑慮。  

  

完 

2016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 

訟費申請裁決理由 




